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法律所成立十週年文集序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簡稱中研院法律所），正式成立十

年了！相對於中研院各所中心，法律所資歷尚淺，猶待茁壯；身為

國家級的法學研究機構，則別顯創業維艱、意蘊深遠。法律所的今

天，如果沒有諸位先賢、前輩、師長、同仁、友朋的提攜、護持與

奉獻，實無可能。 

南港山下，四分溪畔，逝水如斯，回望來時路，峰高無坦途。

1943年11月17日，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修正，1947年3月13日公布，第3
條第1項第13款首次出現「法律研究所」，為法律所的成立奠定法律

基礎。1975年7月，韓忠謨老師費心籌設三民主義研究所（1981年8
月正式成立，簡稱三民所），為法律所播下萌芽的種籽。1986年，

三民所規劃設組，法律組也在其列。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政治

環境日趨開放，公法研究人才益受重視。1990年4月，三民所改稱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簡稱社科所），「法律組」在此之

後，正式成立。 

當時的社科所，集多學科於一所，包羅各種人社領域，研究人

員常川於王大閎建築大師設計的研究大樓，一間間的研究室裡是讓

人安穩心神、問學短長的方寸之域，法學研究在此切磋匯聚而出別

具況味的多種樣貌。其間，承蒙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簡稱學諮會

委員）翁岳生老師及陳弘毅教授的引領與啟發，讓院內相對少數的

法律人以法律組為據點，逐步打開中研法學的一片天地。1997年   
3月，在陳新民組主任規劃下，由劉孔中兄與我負責籌辦，得全組同

仁之通力合作，開風氣之先，舉行首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學術研討會，立下司法實務與公法學界互動對話的里程碑，也為法

學者在中研院建立了做學問的基地。 



 

 

1999年10月，李遠哲博士擔任本院院長期間，成立「法律研究

所設所規劃委員會」，由第五屆司法院大法官馬漢寶老師擔任召集

人，於2000年6月提出「設所規劃案」報院。惜未獲通過，但馬老師

對本所照拂與厚愛之情，並未因此而消逝，實已銘記吾心，永不磨

滅。回顧本所重要會議與活動點滴，總會憶及馬老師的身影，感受

到馬老師的恩澤，伴隨馬老師餽贈尊翁馬壽華先生的書畫，意境深

遠，長留於本所。 

2003年12月，李遠哲院長再次組成「法律學研究所籌設諮詢委

員會」，由第六屆司法院大法官王澤鑑老師擔任召集人，歷三次密

集研議會議，於2004年3月提出「設所規劃書」，獲評比通過，於同

年7月1日成立法律所籌備處，由湯德宗研究員擔任籌備處主任，社

科所則轉型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簡稱人社中心）。在湯主任

精心擘畫和全所同仁戮力經營下，7年有成，法律所於2011年7月1日

正式成立，湯德宗特聘研究員為首任所長。同年10月，湯所長轉任

司法院大法官，由王汎森副院長代理所長一職，至2012年1月17日，

由前司法院大法官林子儀特聘研究員接任所長。7年任內，林所長無

私無我，帶領研究同仁追求學術卓越，守護全所上下，走過風雨，

克服崎嶇，讓後繼者得以在坦途上續行前進。回首向來處，追憶前

人的腳步，只有感恩感恩再感恩。 

學諮會是中研院的法定組織，設於各所中心，召集人並為學術

諮詢總會的成員，為中研院最重要的學術諮詢單位。本所自籌備之

始，即由王澤鑑老師擔任召集人，組成學諮會，委員先後有翁岳生

老師、吳庚老師、賴英照老師、廖義男老師、麥朝成院士、陳弘毅

教授、林正義教授、蘇俊雄老師、許玉秀老師、李震山老師、  

羅昌發老師、鄧育仁所長、王泰升兄、陳忠五兄、黃昭元大法官等

人，轉眼間，已至六屆。學諮會委員對於本所的穩定成長和學術深

植，貢獻卓然，王澤鑑老師的恢弘領導與學者風範，居功厥偉。值

得一提者，廖義男老師與陳弘毅教授同為本所成立的推手（籌設諮

詢委員會委員），自籌備起即擔任學諮會委員，至今不曾間斷，其

對本所學術發展的關切與提攜後進的精神，令人感佩；翁岳生老師



 

 

更是從三民所起即擔任學諮會委員，一路陪伴照顧吾等後輩，從起

步到漸入佳境，於我個人及法律所，緣深恩重。其間，對本所同仁

愛護有加的蘇俊雄老師、吳庚老師及麥朝成院士相繼溘然離世，吾

等咸感痛惜、不勝懷念。哲人已遠，典範永在。 

本所籌備於人社中心之一隅，2006年11月遷入本院人文社會科

學新館，自此有了屬於自己的治學空間。看似離開多學門的研究單

位，實則近乎另一科際縱橫的法學研究門徑。除了延續強項、鞏固

優勢、蓄積潛能外，為了突破傳統的法釋義學研究，厚植以數據資

料為根基的法實證研究，本所於2010年8月成立法實證研究資料中

心，以整合國內相關法學實證研究資源，刺激法學實證研究成果的

產出。進入大數據時代，法學研究面臨網路、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

的全面壓境，受到社群媒體的急速衝擊，思考慣性不斷被打破、研

究模式反覆被改變，取得研究資訊的方式也更加多元而快速。為能

前瞻、有效、及時回應新興科技發展對個人、社會、產業和國家的

衝擊，並且超越法理論層次的傳統法學研究思維定向，本所於2016
年底開始籌設資訊法中心，並於2019年7月正式成立，以人工智慧、

資訊法制、言論自由與媒體管制、健康與資訊、智慧財產權等為主

題，進行跨領域和跨學門的開放性探索，與法實證研究形成交匯合

流的續發之勢。 

時代走向不定，生命起伏高低。十年磨一劍！本所秉持初衷，

矢志朝著樹立法學研究典範、引領臺灣法學社群邁向國際的目標，

穩步前進；不曾間斷對時代脈絡的觀察與思辨，持續延攬各界專才

投入法學研究，基礎深耕與多角探索，蔚為本所鮮明的法學風景。

文集收錄的文章，細述超越時空的互動記憶，捕捉歲月淘洗的奮鬥

足跡，鋪陳法律思維的心靈世界。字裡行間，跳動著對法學探索的

內在生命，醞藉著蓄勢待發的學術實力，洵為本所十年雪泥鴻爪的

最佳印記。 

 

 



 

 

以「研之得法」為文集定名，蘊涵多義。法之方法、功能及其

目的為重中之要。法之研治，需有方法，方能得其法；法為規範秩

序，定分止爭為法之發現或法之獲得的旨趣所在；法乃致公平正義

之藝術，正義與法治之兼得，為治法之宗旨。言簡意賅，無甚高言，
看似尋常卻艱難，誌之用以自省，並與有識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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